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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9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09799.htm 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

革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居民身份证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（财

综[2007]3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

革委、物价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发展改革委： 为

进一步规范申领、换领、补领居民身份证收费行为，纠正和

制止一些地方在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过程中，借办理快证

、加急等业务违规收取快证费等费用的做法，现就有关收费

政策重申如下： 一、公安机关向申领、换领、补领居民身份

证的居民收取证件工本费 ， 应当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居民身份证法》，以及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二代

居民身份证工本费减免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综[2004]8号）、《

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03]2322号）的规定执行，即向首次申

领、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20元；向

遗失补领、损坏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

证40元；为居民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收取工本费每证10元。

除上述收费外，各地不得自行规定收取或搭车收取其他任何

费用，也无权自行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。 二、各级公安机关

应努力提高办证效率，尽量缩短居民身份证制作期限。对于

申请加急办证的居民，可为其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或采取相

应的使民措施解决其急需身份证的需求，但不得借此收取快

证费、加急费等费用。 三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价



格主管部门要按照现行居民身份证收费管理制度规定，会同

公安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居民身份证的各项收费进行清

理，立即停止并纠正收取快证费、加急费、照相费和邮寄费

等违规收费行为，并于2007年6月底前将清理情况报财政部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。 四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价格主

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严格执行财综[2004]8号文件、发改价

格[2003]2322 号文件及本通知规定，切实加强收费管理，规

范收费行为，防止在办理居民身份证过程中再发生收取快证

费、加急费等违规收费行为。在本通知印发后，若再发生批

准或继续违规收费的行为，将按有关规定，追究相关部门负

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